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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海核 股票代码 0023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台海核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明 张炳旭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6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6

号

电话 0535-3725997 0535-3725577

电子信箱 maming@ytthm.com zq@ytth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1,033,660.37 189,191,141.05 -1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829,998.88 -143,278,829.85 5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5,407,736.34 -145,284,287.32 54.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00,797.37 -10,620,349.16 5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1652 5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1652 5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79% -19.15% -110.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973,827,011.87 5,012,602,049.83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553,581.34 -17,262,984.72 -366.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9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市台海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27% 262,436,862 262,436,862 冻结

262,436,

862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凌顶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凌

顶五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1% 16,528,996

王德成 境内自然人 0.95% 8,218,8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2% 7,076,135

罗志中 境内自然人 0.71% 6,130,002

林志强 境内自然人 0.63% 5,425,521

支绍环 境内自然人 0.61% 5,250,200

徐双全 境内自然人 0.51% 4,391,677

迟存涛 境内自然人 0.50% 4,320,000

上海复熙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复熙

混合12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2% 3,651,8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公司被青岛融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15�日收到法院下达的《通知书》，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9�日披露《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2022年1月26日/2022年3月1日披露《关于公司被债权人

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2022-008）、2022年3月31日披露《关于公司被债权

人申请破产重整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2022年4

月30日披露《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2022-025）、2022年5月31日披露《关于

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2022-035）、2022年7月1日披露《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

产重整的进展公告》（2022-043）、2022年7月31日披露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

告》（2022-047）。

2022年8月18日，公司收到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青岛融发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详情见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2、子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2020年11月2日，烟台台海核电债权人江苏方能热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申请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重整，2020年11月19日， 烟台莱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 并指定破产重整管理人， 烟台台海核电按照破产重整程序开展工作。 相关进展情况详情见公司于

2020年11月11日、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2月10日、2021年3月8日，13日、2021年5月24日、2021年9

月11日、2021年12月3日、2022年2月19日、2022年5月7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一级全资

子公司司法重整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继续

营业的公告》、《关于子公司及关联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整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合并重整

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

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

司 收 到 民 事 裁 定 书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0-070/078/084、2021-024/044/060/081、

2022-007/028）。

截至报告披露日，烟台台海核电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程，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事项

2020年11月11日，台海集团债权人祥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

烟台市中级法院申请台海集团破产重整，2020年11月30日，烟台中院裁定受理，由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

院管辖， 并指定破产重整管理人， 台海集团按照破产重整程序开展工作。 相关进展情况详情见公司于

2020年12月2日、2021年3月13日、2021年5月25日、2021年9月11日、2021年12月3日、2022年5月7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部分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

整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合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民事裁

定书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1、2021-023/045/061/082、2022-027）。

截至报告披露日，台海集团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变动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

相关事项进程，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代码：002366� � � � � � � �证券简称：*ST海核 公告编号：2022-052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8月10日以邮件、电话、现场送达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下午14:00时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独立董事俞鹂女士、曲选辉先生、叶金贤先生以通讯方式

参加。

4.会议由董事长王雪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22年半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募集资金2022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66� � � � � � � �证券简称：*ST海核 公告编号：2022-053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2

年8月10日以邮件、电话、现场送达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2年8月25日下午15:00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2人，监事张翔先生未出席。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殷钢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关于募集资金2022年半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华股份 6050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培嘉 黄艳蕾

电话 0574-63333233 0574-63333233

办公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707号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707号

电子信箱 zhangpeijia@zjchanghua.com huangyanlei@zjchanghu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158,618,789.52 2,600,699,376.45 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665,617,694.38 2,018,199,416.92 32.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3,896,776.75 708,244,162.87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306,353.73 88,399,852.23 -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14,544.41 86,624,236.68 -6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8,063,408.36 123,733,872.37 -36.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6 4.44 减少3.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1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21 -66.6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87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王长土

境内自然

人

48.41 226,800,000 226,800,000 无 0

王庆

境内自然

人

20.75 97,200,000 97,200,000 无 0

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68 36,000,000 36,000,000 无 0

宁波久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3.20 15,000,000 15,000,000 无 0

杭州瀚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71 3,340,149 3,340,149 未知 0

UBS�AG 境外法人 0.63 2,944,256 2,931,152 未知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406,271 2,406,271 未知 0

周容

境内自然

人

0.51 2,385,821 2,385,821 未知 0

华夏基金－邮储银行－华夏基金

秋实混合策略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51 2,385,821 2,385,821 未知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

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7 2,215,406 2,215,406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长土、王庆系

父子关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久尔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持股平台，王长土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庆系宁波长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宁波久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王暖椰系王长土的女儿、王庆的胞妹，有限合伙人沈芬系王长

土的配偶、王庆的母亲，有限合伙人王月华系王长土胞姐，有限合伙人

姚绒绒系王月华女儿。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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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董事长王长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2-04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的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9）。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机构调研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机构调研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适应监管新规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部分治理制度进行修订。

1、《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修订<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对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名称及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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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

定，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01号）核准，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68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9.72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

512.96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588.05万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9月23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858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万元）

2020年9月23日募集资金净额 36,588.05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5,291.14

减：购买理财产品 12,000.00

加：赎回理财产品（注） 12,000.00

加：理财产品收益 174.06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3,349.77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减去支付银行手续费 155.18

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276.38

注：理财产品兑付安排均为一次性支付产品收益及本金。截至2021年12月31日，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收益及余额已赎回至募集资金专户。

3、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万元）

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276.38

加：赎回理财产品

加：理财产品收益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562.00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减去支付银行手续费 61.05

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775.43

（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76号）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1,806,35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4.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9,999,198.51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不含税）人民币7,026,232.4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2,972,966.10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3月9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F10080号《验资报告》。

2、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万元）

2022年3月9日募集资金净额 75,297.30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1,660.78

减：购买理财产品（注1） 16,083.28

加：赎回理财产品（注2）

加：理财产品收益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0,998.71

加：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减去支付银行手续费 177.84

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6,732.37

注1：公司在受让大额存单时，需支付原持有人持有大额存单期间的利息，总计为人民币83.28万元，受让后，公司享有该大额存单自产品成

立日起至转让期间的收益。

注2：理财产品兑付安排均为一次性支付产品收益及本金。 截至2022年6月30日，理财产品均未到期。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该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了募集资金专户。

（一）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10月15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长华长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长源” ）会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严格根据协议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因非公开发行股票需要，公司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担任保荐机构，并于2021年5月31日与东吴证券签订了

相关保荐协议，由东吴证券承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更换，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

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及武汉长源按照相关规定，于2021年6月12日重新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东吴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严格根据协议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金额（元）

对应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周巷支行

39505001040021006 1,457.43

汽车冲焊件（武汉）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浙江长华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周巷支行

394878510392 3,688.40

武汉长华长源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27909032110703 629.59

合计 5,775.43

（二）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2年3月24日，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周巷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和保荐机构东吴证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公司严格根据协议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金额（元）

对应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周巷支行

39505001040022673 11,306.89

年产20亿件汽车高

强度紧固件生产线建

设项目（一期）、汽车

冲焊件（广清产业

园）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一期）、轻量化汽

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

基地项目

浙江长华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周巷支行

398780787478 5,967.29

浙江长华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周巷支行

3320020710120100065

491

7,723.29

武汉长华长源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27909032110518 329.28

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

能化生产基地项目

广东长华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清远分行

763900449610101 1,405.61

汽车冲焊件（广清产

业园）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一期）

合计 26,732.37 /

三、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2《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5,291.14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912号《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2、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1,660.7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F10187号《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4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内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批准的现金管理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现金管理期限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具体执行事项由公司管理层

组织相关部门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2年1-6月，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购买相关产品16,000.00万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相关产品均未到期，未

产生收益。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签约方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认购日 产品期限 是否已到期

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72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5,000 2022年4月7日

3年 （可提前转

让）

否

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9期公司类法

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

产品

1,000 2022年4月7日

3年 （可提前转

让）

否

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单位大额存单 5,000 2022年4月8日

3年 （可提前转

让）

否

4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CDs2236040 （可

转让）

5,000 2022年4月12日

3年 （可提前转

让）

否

合计 16,000

注：大额存单存续期间可转让，公司可根据资金需求安排，持有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12个月内。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2年8月26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附表1：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588.0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6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202.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注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汽车

冲焊

件

（武

汉）

生产

基地

建设

项目

36,

588.05

36,

588.05

36,

588.05

2,

562.00

31,

202.91

-5,385.14 85.28

2021

年末

-1,

205.2

6

否（注

2）

否

合计

36,

588.05

36,

588.05

36,

588.05

2,

562.00

31,

202.91

-5,385.1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为5,775.43万元，主要系募投项

目部分辅助生产设施设备尚需投入，部分基建工程、生产设备的质保金未达

到支付条件，款项未支付。 因此，募集资金尚有结余，后续将持续投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募投项目于2021年末投产，报告期内，一方面生产受疫情影响，另一方面募投项目产能尚处于爬坡阶段，刚性成本较高，未能发挥自动化

大生产规模优势。

附表2：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297.3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注1） 32,659.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659.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注2）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20亿

件汽

车高

强度

紧固

件生

产线

建设

项目

（一

期）

35,

192.15

35,

192.15

35,

192.15

17,

885.99

17,

885.99

-17,306.16 50.82

2023

年末

不适

用

不适用

（注3）

否

汽车

冲焊

件

（广

清产

业

园）

生产

基地

建设

项目

（一

期）

26,

224.58

26,

224.58

26,

224.58

11,

523.29

11,

523.29

-14,701.29 43.94

2023

年末

不适

用

不适用

（注3）

否

轻量

化汽

车铝

部件

智能

化生

产基

地项

目

13,

880.57

13,

880.57

13,

880.57

3,

250.20

3,

250.20

-10,630.37 23.42

2023

年末

不适

用

不适用

（注3）

否

合计

75,

297.30

75,

297.30

75,

297.30

32,

659.49

32,

659.49

-42,637.81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四）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为26,732.37万元，募集资金尚在

投入募投项目的过程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10,998.71万元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21,660.78万元。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截至2022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证券代码：605018�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玲琼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05018�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变更后的证券简称：长华集团

●公司证券代码“605018”保持不变

●本次证券简称变更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终批准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情况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长华股份”变更为“长华集团” ，公司证券代码“605018”保持不变。

二、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公司分别于2022年7月27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2022年8月16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全称由“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及2022年8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2022年8月18日，公司完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长华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为更好体现公司品牌形象，建立统一的形象识别，使公司证券简称与公司全称相匹配，公司证券简称拟由“长华股份”变更为“长华集团” ，公

司股票代码“605018”不变。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证券简称变更事项已获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实际控制人等均不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利

用变更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公司本次证券简称的变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证券简称的变更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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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6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XEEouF8RDG或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

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相

关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定于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5:00-16:00在“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会人员

出席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人员：

1、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王庆先生

2、独立董事：江乾坤先生

3、董事会秘书：章培嘉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XEEouF8RDG或使用微信扫一扫以下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

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3333233

联系邮箱：ir@zjchanghu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网站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涉及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城地香江 603887 城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钱波 鲍鸣

电话 021-52806755 021-5280675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A座6层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A座6层

电子信箱 shchengdi@163.com shchengdi@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659,299,193.03 7,711,353,235.20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425,263,509.22 3,413,705,055.68 0.3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82,718,132.82 1,249,626,794.11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933,156.76 104,781,194.47 -8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34,099.40 79,009,447.64 -11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181,316.09 -300,949,460.48 -77.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2 2.55 减少2.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3 -9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3 -91.3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12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谢晓东

境内自然

人

17.87 80,551,395 22,721,392 质押 51,124,000

沙正勇

境内自然

人

11.05 49,818,710 0 无 0

卢静芳

境内自然

人

3.21 14,463,846 0 无 0

镇江恺润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1 13,125,453 0 无 0

扬中市香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 10,401,765 0 无 0

华创证券－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华创证券睿创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9,014,100 0 无 0

深圳市纵贯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纵贯智优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00 9,000,000 0 无 0

余艇

境内自然

人

1.90 8,562,895 0 无 0

曹岭

境内自然

人

1.53 6,909,326 0 无 0

余思漫

境内自然

人

1.23 5,56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谢晓东先生和卢静芳女士分别持有公司17.87%和3.21%的股份，二人

为夫妻关系；2、股东余艇先生与股东余思曼女士分别持有公司1.90%和

1.23%的股份，二人为亲属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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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2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8月12日通过现场和通讯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部分董事以腾讯会议方

式入会。 公司监事和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谢晓东先生召集。 本次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6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63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8月12日通过现场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周健先生召集，所有

监事会成员均为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城地香

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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